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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2月15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以上数据由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北京分公司、江苏分公司、广东分公司提供。

说明：友邦各个投资账户于每个资产评估日进行评估，本公告仅列示了每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如需查询每日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请拨打免费咨询热线800-820-3588，或登录本公

司网站https://aes.aia.com.cn/ILP/index_unitprice.jsp。

友邦金中金精选组合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账户名称 资产评估日

上海分公司 深圳分公司 北京分公司 江苏分公司 广东分公司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优选平衡组合投资账

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1.8370 1.8370 1.8022 1.8022 1.8679 1.8679 1.6469 1.6469 1.6911 1.6911

2014

年

1

月

10

日

1.8038 1.8038 1.7700 1.7700 1.8367 1.8367 1.6191 1.6191 1.6637 1.6637

2014

年

1

月

17

日

1.8106 1.8106 1.7766 1.7766 1.8408 1.8408 1.6227 1.6227 1.6699 1.6699

2014

年

1

月

24

日

1.8437 1.8437 1.8110 1.8110 1.8766 1.8766 1.6576 1.6576 1.6994 1.6994

以上数据由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北京分公司、江苏分公司、广东分公司提供。

说明：友邦各个投资账户于每个资产评估日进行评估，本公告仅列示了每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如需查询每日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请拨打免费咨询热线800-820-3588，或登录本公

司网站https://aes.aia.com.cn/ILP/index_unitprice.jsp。

友邦聚财宝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账户名称 资产评估日

上海分公司 深圳分公司 北京分公司 江苏分公司 广东分公司 江门支公司 东莞支公司

投资单位买

入价

投资单位卖

出价

投资单位买

入价

投资单位卖

出价

投资单位买

入价

投资单位卖

出价

投资单位买

入价

投资单位卖

出价

投资单位买

入价

投资单位卖

出价

投资单位买

入价

投资单位卖

出价

投资单位买

入价

投资单位卖

出价

优选平衡组合投

资账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1.9289 1.8370 1.8923 1.8022 1.9613 1.8679 1.7292 1.6469 1.7757 1.6911 1.1480 1.0933 1.1088 1.0560

2014

年

1

月

10

日

1.8940 1.8038 1.8585 1.7700 1.9285 1.8367 1.7001 1.6191 1.7469 1.6637 1.1291 1.0753 1.0884 1.0366

2014

年

1

月

17

日

1.9011 1.8106 1.8654 1.7766 1.9328 1.8408 1.7038 1.6227 1.7534 1.6699 1.1333 1.0793 1.0926 1.0406

2014

年

1

月

24

日

1.9359 1.8437 1.9016 1.8110 1.9704 1.8766 1.7405 1.6576 1.7844 1.6994 1.1551 1.1001 1.1148 1.0617

增长组合投资账

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0.9988 0.9512 1.0117 0.9635 0.9993 0.9517 0.8585 0.8176 0.9834 0.9366 0.7712 0.7345 0.7566 0.7206

2014

年

1

月

10

日

0.9716 0.9253 0.9842 0.9373 0.9719 0.9256 0.8350 0.7952 0.9595 0.9138 0.7504 0.7147 0.7362 0.7011

2014

年

1

月

17

日

0.9769 0.9304 0.9871 0.9401 0.9747 0.9283 0.8375 0.7976 0.9601 0.9144 0.7526 0.7168 0.7384 0.7032

2014

年

1

月

24

日

1.0041 0.9563 1.0164 0.9680 1.0034 0.9556 0.8626 0.8215 0.9878 0.9408 0.7746 0.7377 0.7600 0.7238

稳健组合投资账

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1.0007 0.9530 0.9833 0.9365 1.0160 0.9676 1.0192 0.9707 0.9870 0.9400 1.0194 0.9709 1.0025 0.9548

2014

年

1

月

10

日

0.9946 0.9472 0.9772 0.9307 1.0082 0.9602 1.0113 0.9631 0.9809 0.9342 1.0128 0.9646 0.9954 0.9480

2014

年

1

月

17

日

1.0015 0.9538 0.9816 0.9349 1.0130 0.9648 1.0152 0.9669 0.9851 0.9382 1.0177 0.9692 1.0010 0.9533

2014

年

1

月

24

日

1.0124 0.9642 0.9900 0.9429 1.0227 0.9740 1.0251 0.9763 0.9931 0.9458 1.0281 0.9791 1.0104 0.9623

货币市场投资账

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1.1716 1.1158 1.1702 1.1145 1.1718 1.1160 1.1951 1.1382 1.1701 1.1144 1.1495 1.0948 1.1238 1.0703

2014

年

1

月

10

日

1.1727 1.1169 1.1713 1.1155 1.1730 1.1171 1.1961 1.1391 1.1711 1.1153 1.1500 1.0952 1.1231 1.0696

2014

年

1

月

17

日

1.1738 1.1179 1.1724 1.1166 1.1741 1.1182 1.1972 1.1402 1.1722 1.1164 1.1509 1.0961 1.1237 1.0702

2014

年

1

月

24

日

1.1750 1.1190 1.1736 1.1177 1.1753 1.1193 1.1984 1.1413 1.1733 1.1174 1.1520 1.0971 1.1246 1.0710

内需精选投资账

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1.0124 0.9642 1.0280 0.9790 1.0635 1.0129 1.0063 0.9584

2014

年

1

月

10

日

0.9874 0.9404 1.0010 0.9533 1.0349 0.9856 0.9805 0.9338

2014

年

1

月

17

日

0.9936 0.9463 1.0078 0.9598 1.0419 0.9923 0.9868 0.9398

2014

年

1

月

24

日

1.0182 0.9697 1.0345 0.9852 1.0701 1.0191 1.0125 0.9643

以上数据由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北京分公司、江苏分公司、广东分公司、江门支公司、东莞支公司提供。

说明：友邦各个投资账户于每个资产评估日进行评估，本公告仅列示了每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如需查询每日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请拨打免费咨询热线800-820-3588，或登录本公

司网站https://aes.aia.com.cn/ILP/index_unitprice.jsp。

友邦财富通

A

款、财富通

B

款、少儿财富通

B

款、聚财宝

B

款、安盈人生、

双盈人生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账户名称 资产评估日

上海分公司 深圳分公司 北京分公司 江苏分公司 广东分公司 江门支公司 东莞支公司

投资单位买入

价

投资单位卖出

价

投资单位买入

价

投资单位卖出

价

投资单位买入

价

投资单位卖出

价

投资单位买入

价

投资单位卖出

价

投资单位买入

价

投资单位卖出

价

投资单位买入

价

投资单位卖出

价

投资单位买入

价

投资单位卖出

价

优选平衡组合投

资账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1.8370 1.8370 1.8022 1.8022 1.8679 1.8679 1.6469 1.6469 1.6911 1.6911 1.0933 1.0933 1.0560 1.0560

2014

年

1

月

10

日

1.8038 1.8038 1.7700 1.7700 1.8367 1.8367 1.6191 1.6191 1.6637 1.6637 1.0753 1.0753 1.0366 1.0366

2014

年

1

月

17

日

1.8106 1.8106 1.7766 1.7766 1.8408 1.8408 1.6227 1.6227 1.6699 1.6699 1.0793 1.0793 1.0406 1.0406

2014

年

1

月

24

日

1.8437 1.8437 1.8110 1.8110 1.8766 1.8766 1.6576 1.6576 1.6994 1.6994 1.1001 1.1001 1.0617 1.0617

增长组合投资账

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0.9512 0.9512 0.9635 0.9635 0.9517 0.9517 0.8176 0.8176 0.9366 0.9366 0.7345 0.7345 0.7206 0.7206

2014

年

1

月

10

日

0.9253 0.9253 0.9373 0.9373 0.9256 0.9256 0.7952 0.7952 0.9138 0.9138 0.7147 0.7147 0.7011 0.7011

2014

年

1

月

17

日

0.9304 0.9304 0.9401 0.9401 0.9283 0.9283 0.7976 0.7976 0.9144 0.9144 0.7168 0.7168 0.7032 0.7032

2014

年

1

月

24

日

0.9563 0.9563 0.9680 0.9680 0.9556 0.9556 0.8215 0.8215 0.9408 0.9408 0.7377 0.7377 0.7238 0.7238

稳健组合投资账

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0.9530 0.9530 0.9365 0.9365 0.9676 0.9676 0.9707 0.9707 0.9400 0.9400 0.9709 0.9709 0.9548 0.9548

2014

年

1

月

10

日

0.9472 0.9472 0.9307 0.9307 0.9602 0.9602 0.9631 0.9631 0.9342 0.9342 0.9646 0.9646 0.9480 0.9480

2014

年

1

月

17

日

0.9538 0.9538 0.9349 0.9349 0.9648 0.9648 0.9669 0.9669 0.9382 0.9382 0.9692 0.9692 0.9533 0.9533

2014

年

1

月

24

日

0.9642 0.9642 0.9429 0.9429 0.9740 0.9740 0.9763 0.9763 0.9458 0.9458 0.9791 0.9791 0.9623 0.9623

货币市场投资账

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1.1158 1.1158 1.1145 1.1145 1.1160 1.1160 1.1382 1.1382 1.1144 1.1144 1.0948 1.0948 1.0703 1.0703

2014

年

1

月

10

日

1.1169 1.1169 1.1155 1.1155 1.1171 1.1171 1.1391 1.1391 1.1153 1.1153 1.0952 1.0952 1.0696 1.0696

2014

年

1

月

17

日

1.1179 1.1179 1.1166 1.1166 1.1182 1.1182 1.1402 1.1402 1.1164 1.1164 1.0961 1.0961 1.0702 1.0702

2014

年

1

月

24

日

1.1190 1.1190 1.1177 1.1177 1.1193 1.1193 1.1413 1.1413 1.1174 1.1174 1.0971 1.0971 1.0710 1.0710

内需精选投资账

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0.9642 0.9642 0.9790 0.9790 1.0129 1.0129 0.9584 0.9584

2014

年

1

月

10

日

0.9404 0.9404 0.9533 0.9533 0.9856 0.9856 0.9338 0.9338

2014

年

1

月

17

日

0.9463 0.9463 0.9598 0.9598 0.9923 0.9923 0.9398 0.9398

2014

年

1

月

24

日

0.9697 0.9697 0.9852 0.9852 1.0191 1.0191 0.9643 0.9643

以上数据由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北京分公司、江苏分公司、广东分公司、江门支公司、东莞支公司提供。

说明：友邦各个投资账户于每个资产评估日进行评估，本公告仅列示了每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如需查询每日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请拨打免费咨询热线800-820-3588，或登录本公

司网站https://aes.aia.com.cn/ILP/index_unitprice.jsp。

友邦附加团体、附加永青养老团体投资连结保险投资账户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投资账户名称 资产评估日

上海分公司 深圳分公司 北京分公司 江苏分公司 广东分公司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投资单位买入价 投资单位卖出价

优选平衡组合投资

账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1.8370 1.8370 1.8022 1.8022 1.8679 1.8679 1.6469 1.6469 1.6911 1.6911

2014

年

1

月

10

日

1.8038 1.8038 1.7700 1.7700 1.8367 1.8367 1.6191 1.6191 1.6637 1.6637

2014

年

1

月

17

日

1.8106 1.8106 1.7766 1.7766 1.8408 1.8408 1.6227 1.6227 1.6699 1.6699

2014

年

1

月

24

日

1.8437 1.8437 1.8110 1.8110 1.8766 1.8766 1.6576 1.6576 1.6994 1.6994

增长组合投资账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0.9512 0.9512 0.9635 0.9635 0.9517 0.9517 0.8176 0.8176 0.9366 0.9366

2014

年

1

月

10

日

0.9253 0.9253 0.9373 0.9373 0.9256 0.9256 0.7952 0.7952 0.9138 0.9138

2014

年

1

月

17

日

0.9304 0.9304 0.9401 0.9401 0.9283 0.9283 0.7976 0.7976 0.9144 0.9144

2014

年

1

月

24

日

0.9563 0.9563 0.9680 0.9680 0.9556 0.9556 0.8215 0.8215 0.9408 0.9408

稳健组合投资账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0.9530 0.9530 0.9365 0.9365 0.9676 0.9676 0.9707 0.9707 0.9400 0.9400

2014

年

1

月

10

日

0.9472 0.9472 0.9307 0.9307 0.9602 0.9602 0.9631 0.9631 0.9342 0.9342

2014

年

1

月

17

日

0.9538 0.9538 0.9349 0.9349 0.9648 0.9648 0.9669 0.9669 0.9382 0.9382

2014

年

1

月

24

日

0.9642 0.9642 0.9429 0.9429 0.9740 0.9740 0.9763 0.9763 0.9458 0.9458

货币市场投资账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1.1158 1.1158 1.1145 1.1145 1.1160 1.1160 1.1382 1.1382 1.1144 1.1144

2014

年

1

月

10

日

1.1169 1.1169 1.1155 1.1155 1.1171 1.1171 1.1391 1.1391 1.1153 1.1153

2014

年

1

月

17

日

1.1179 1.1179 1.1166 1.1166 1.1182 1.1182 1.1402 1.1402 1.1164 1.1164

2014

年

1

月

24

日

1.1190 1.1190 1.1177 1.1177 1.1193 1.1193 1.1413 1.1413 1.1174 1.1174

内需精选投资账户

2014

年

1

月

3

日

0.9642 0.9642 0.9790 0.9790 1.0129 1.0129 0.9584 0.9584

2014

年

1

月

10

日

0.9404 0.9404 0.9533 0.9533 0.9856 0.9856 0.9338 0.9338

2014

年

1

月

17

日

0.9463 0.9463 0.9598 0.9598 0.9923 0.9923 0.9398 0.9398

2014

年

1

月

24

日

0.9697 0.9697 0.9852 0.9852 1.0191 1.0191 0.9643 0.9643

证券代码：

600634

证券简称：

ST

澄海 编号：临

2014

—

020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投资者问询事项及其解答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现将近期接听与解答投资者问询事项整理并公告如下：

一、投资者问询情况

问题1：公司现在是否符合申请摘帽的条件？

回答：公司将按照监管部门有关要求规定积极有序进行摘帽的准备工作。

问题2：公司2013年度的业绩是否将中技并入上市公司？

回答：关于公司2013年度的业绩请关注公司业绩预告。 公司已于2014年1月29日发布

业绩预告，中技桩业2013年度的业绩将计入上市公司，详见公司公告，编号：临2014-018。

二、风险提示

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公司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634

证券简称：

ST

澄海 编号：临

2014

—

019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

上市公司履行承诺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中国证监

会上海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和相关方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上海澄海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

“上市公司” ）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方以及公司历年来的承诺事项及履

行情况进行了自查，经自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和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

管指引要求的承诺，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

方、收购方及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如下：

一、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相关股份限售承诺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副董事长陈继承诺自2013年12月23日起36个月内不

减持公司的股份。

2、股东宁波明基置业有限公司、北京首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嘉信翻译服务有限

公司、建银城投（上海）绿色环保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杭州士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比利时直接股权投资基金、浙江银湖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赵金、朱建舟、蔡文明、吕彦东、潘德军、王世皓、陈权、颜安青、陆荣华、胡

蕊、崔之火、袁国军、余华雄、郭洪波、谷茹、李燕君、何炜、黄传宝、陈祖平、杨冬、戴尔君、孙

兴华、唐斌、王晓强、张小永、陈虹、郎斌、杨建兴、刘润华、刘学鸿、吕彬、鄢力、陈洪彬、王传

俊、尹文强、赵纯梅、刘德奇、李海彦、张后禅、毕明水、刘琳、刘善成、史彦君、高军峰、张均

洪、胡颖梅、李华、韦华、刘金富、关秋萍、艾洁菲、吴家华、屠琳峰、陈志杰、杨雄、毛鑫、何春

奇、罗东献、刘震、车海波、彭超、于闯、王勇、张云、张燕、周玉娟、肖萍、陈楠、代荣、马国兴、

张永辉、张丁承诺自2013年12月23日起12个月内不减持公司的股份。

3、股东上海虢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通资产管理———上海银行———海通海

富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藏凤凰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宋文雷、顾学群承诺自2014年1月10日起12个月内不减持公司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有效，上述股东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作出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在被法律法规认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

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从事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如日后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的经营活动可能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将促使拥

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或以公平、公允的市场价

格，在适当时机全部注入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仍有效，颜静刚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三、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作出的《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主要内容如

下：

对于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且有利于公司经营和全体股东利益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

公开、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中技投资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确保交易价格公允，并予以充分、及时的披

露。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仍有效，颜静刚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四、关于保证公司五分开的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颜静刚作出的关于保证公司“五分开” 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

下：

（一）人员独立

1、确保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在上市

公司专职工作。 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公司

担任除董事、监事外的职务。

2、确保上市公司拥有完整独立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

（二）资产独立

1、确保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上市公司的资产全部能处于上市公司的控制之

下，并为上市公司独立拥有和运营。

2、确保上市公司与承诺方及承诺方的关联人之间产权关系明确，上市公司对所属资产

拥有完整的所有权，确保上市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

3、确保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承诺方及承诺方的关联方占用的情形。

（三）财务独立

1、确保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确保上市公司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确保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方及承诺方的关联方共用一个银行帐户。

4、确保上市公司能够作出独立的财务决策。

5、确保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四）机构独立

1、确保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2、确保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经营班子等依照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3、确保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五）业务独立

1、确保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

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尽最大可能减少上市公司与承诺方及承诺方关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对于

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将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

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并及时、详细地进行信息披露，并应履行关联交易的相关程序。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仍有效，颜静刚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五、关于标的资产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颜静刚先生对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中技桩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技桩

业” ）2013年、2014年、2015年的业绩作出的补偿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除发生无法预知且无法避免和无法克服的客观事件外，若中技桩业在盈利补偿期间任

一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利润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则公司应在当年年报披

露后的10个交易日内，以书面通知颜静刚该等事实，颜静刚在收到书面通知30日内应当将

补偿的现金划入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同时，颜静刚补充承诺，当颜静刚没有能

力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时，将采取股份方式进行补偿。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有效，颜静刚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六、关于公司与钱建强一案，相关主体出具的承诺

钱建强因借贷纠纷起诉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鲍崇宪先生，要求鲍崇宪偿还500万元人民

币借款及相应利息，并要求公司及东宏实业承担连带责任。 截至本公告日，此案正在审理

中。

经公司核查，公司并未作为担保人在鲍崇宪与钱建强的上述500万元人民币借款合同

中签章或作相关承诺，但为避免公司因鲍崇宪与钱建强的前述纠纷遭受任何损失，陈继、颜

静刚于2013年11月11日出具《承诺函》：“为避免公司因鲍崇宪与钱建强的前述纠纷遭受

任何损失，陈继、颜静刚承诺：如公司由于前述500万元借款纠纷遭受任何损失，本人将在

收到公司要求赔偿请求的书面通知之日起15日内，代鲍崇宪清偿与钱建强的债务，本人承

诺放弃要求公司偿还该等债务的权利。 ”

截至本公告日，该承诺仍有效，颜静刚、陈继先生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七、关于公司与无锡铎轩之间的贸易往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江苏崇华大酒店有限

公司之间贸易往来的承诺

事项1、公司与无锡铎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铎轩” ）之间曾发生贸易往来，

公司向无锡铎轩预付了货款。后公司与无锡铎轩、星子县赣鄱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

鄱贸易” ）签订《购销合同转让协议》，赣鄱贸易继续与公司遵守履行合同。

截至2014年1月3日，公司已收回了赣鄱贸易退回的全部剩余预付款，公司与赣鄱贸易

之间的业务往来已结清。

事项2、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上海中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盛房产” ）为江

苏崇华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华大酒店” ）装潢项目与有关供应商签订了建

材采购合同。

公司于2013年4月25日承诺：将继续敦促相关各方尽快完成交易。 同时，东宏实业承

诺： 若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预付及尚未履行合同而可能支付的货款和可能的诉讼损失，由

东宏实业承诺向公司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以偿还上述预付款项的收回和为了履行上述合

同所可能支付的资金；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鲍崇宪先生承诺：若东宏实业不能履行上述承诺，

则由鲍崇宪先生向公司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以偿还上述预付款项的收回和为了履行上述

合同所可能支付的资金；颜静刚先生及陈继先生承诺：若鲍崇宪先生不能履行上述承诺，则

由颜静刚先生、 陈继先生将自有资金借予鲍崇宪先生用于解决相关内容。 颜静刚先生于

2013年8月15日再次作出承诺，若供货商要求公司及子公司履行采购合同，公司不能履行

时，公司将责成崇华酒店在上述购货商要求履行合同之日起20日内支付采购款。 若崇华酒

店不能按期支付时，颜静刚先生承诺：在公司责令崇华酒店支付货款，如崇华酒店不能按期

支付时起20日内由本人对该等货款提供全额资金支持其履行合同。

截至本公告日，东宏实业、鲍崇宪、颜静刚、陈继因公司与崇华大酒店装潢项目签署的

建材采购合同所作的承诺仍然有效。

八、关于上海东宏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所持公司股份锁定的承诺

（一）关于公司恢复上市时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东宏实业承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自2012年6月25日起24个月内不转让；鲍崇宪承

诺：其持有东宏实业51%股权，自2012年6月25日起24个月内不转让。

（二）关于公司财务状况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及公司与钱建强纠纷一案所作出

的股份锁定承诺

针对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公司2012年度及2013年上半年财务状况进行审

计，并分别出具的上会师报字(2013)第0958号《审计报告》所涉的保留事项1、保留事项2及

上会师报字(2013)第2280号《审计报告》所涉保留事项3及钱建强诉鲍崇宪500万元借款纠

纷一案，为解决该等事项对于公司的影响，相关方已经出具了有关承诺，为切实保障相关承

诺人能够履行上述承诺，东宏实业于2013年11月11日出具《承诺函》，承诺：在相关承诺人

没有完全履行承诺之前本公司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东宏实业

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有效，东宏实业、鲍崇宪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九、 关于公司向自然人史文俊借款、 公司与扬州市新地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

《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承诺

2012年公司向自然人史文俊借款， 公司逾期未偿还借款及相应利息。 2012年12月26

日，公司与扬州市新地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公司逾期未支付剩

余房款。

2013年5月28日，东宏实业承诺：当公司出现缺乏必要的资金归还上述借款及相应利

息及支付剩余购房款时，贷款方（史文俊）提出归还上述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和按购房

合同规定的时间、支付方式等支付剩余购房款时，由东宏实业向公司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

以偿还上述债务和剩余购房款。鲍崇宪承诺：若东宏实业不能履行上述承诺，则由鲍崇宪先

生向公司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以偿还上述债务和剩余购房款。颜静刚及陈继先生承诺：若

鲍崇宪先生不能履行上述承诺，则由颜静刚及陈继以自有资金借款于鲍崇宪，用以偿还上

述预付款项的收回和为了履行上述合同所可能支付的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承诺仍有效，东宏实业、鲍崇宪、颜静刚及陈继没有违反该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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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宜华木业”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

定,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

披露如下：

一、关于公司配股相关承诺：

2013年4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2013年5月3日召开2013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配股方案的议案》，并已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218号文核准。 公司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宜华集团” 或“担保人” ）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可配股份。

承诺时间：2013年4月9日；

承诺期限：2013年4月9日至公司配股缴款截止；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

二、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相关承诺：

2008年12月18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2009年1月3日召开200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本期债券由控股股东宜华集团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承诺以下事

项：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控股股东宜华集

团

1

、

保证范围

：

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债券本金及利息

、

违约金

、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

2

、

保证期间

：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次发行的债券债权到期之日起一年

。

债券持有人在此

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

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

3

、

保证责任

：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到期时

，

如公司不能兑付偿付的债券本息

，

担保人应主动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

将兑付资金划入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指定的账户

。

债权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人承担保

证责任

。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代理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

。

承诺时间：2009年3月27日；

承诺期限：2009年3月27日至本次发行的债券债权到期之日起一年；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

三、关于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相关承诺：

2012年3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2年4月20日召开201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 公司高管人员万顺武、黄泽群、黄国安、刘伟

宏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自愿承诺以下事项：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高管人员万顺

武

、

黄泽群

、

黄国

安

、

刘伟宏

1

、

本人承诺

，

自觉遵守

《

激励计划

》

的有关规定以及宜华木业为实施

《

激励计划

》

而制订的各项规章制

度

，

按照宜华木业的要求签署本

《

承诺及授权委托书

》

及其他相关文件

，

按照

《

激励计划

》

受让本人获授的标

的股票

。

2

、

本人承诺

，《

激励计划

》

规定的标的股票解锁条件未成就时

，

不得要求宜华木业解锁本人获授的任何

标的股票

，

不得对标的股票主张任何权益

。

3

、

本人承诺

，

接受宜华木业对本人的绩效考核

，

并同意宜华木业董事会及其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按照绩

效考核结果决定本人是否有资格成为激励对象并调整本人有权解锁的标的股票数量

。

4

、

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

，

本人已解锁的标的股票可按

《

激励计划

》

的规定正常行使权利

，

未解锁的标的

股票不再解锁

：

(1)

本人因不胜任岗位工作

、

考核不合格

、

触犯法律

、

违反道德

、

违反劳动纪律或宜华木业规章制度

、

泄

露宜华木业机密

、

失职或渎职等行为严重损害宜华木业利益或声誉而导致的职务变更

；

(2)

本人因过错

、

过失或聘用合同未到期主动辞职而与宜华木业终止劳动合同的

；

(3)

本人向宜华木业提供虚假经营信息的

；

(4)

本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

索取或收受他人财务或者为本人或亲友牟利的

；

(5)

本人与宜华木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

2

年内

，

本人或本人亲属投资

、

经营或

者为他人经营与宜华木业同类的业务的

；

(6)

本人以任何方式侵占

、

挪用宜华木业财产的

；

(7)

本人自杀或者因实施违法活动而死亡或者致残的

；

(8)

本人作出其他董事会认定影响宜华木业利益的行为

。

5

、

本人全权授权宜华木业办理标的股票的授予

、

过户和解锁手续

，

并自觉承担相关的税费

。

6

、

本人承诺

，

获授标的股票后

，

自觉遵守

《

激励计划

》

关于标的股票的禁售

、

解锁

、

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

调整以及限售等相关规定

。

承诺时间：2012年3月26日；

承诺期限:� 2012年3月26日至长期；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

四、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宜华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刘绍喜先生已于2010年3月15日向公司出具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以下事项：

承诺主体 承诺事项

控股股东宜华集

团

为杜绝出现同业竞争等损害宜华木业的利益及其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形

，

本公司出具本承诺函

，

并对此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1

、

在本公司属于宜华木业的控股股东期间

，

本公司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

，

从事法律

、

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规章所规定的可能与宜华木业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

本公司今后如果不再是宜华木业的控股股东的

，

本公司自该控股关系解除之日起五年内

，

仍必须信守

前款的承诺

。

2

、

本公司从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如果属于宜华木业主营业务范围之内的

，

则本公司将及时告知宜

华木业

，

并尽可能地协助其取得该商业机会

。

3

、

本公司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任何可能影响宜华木业经营和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

包括

：

(1)

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客户资源阻碍或者限制宜华木业的独立发展

；

(2)

捏造

、

散布不利于宜华木业的消息

，

损害其商誉

；

(3)

利用本公司对宜华木业的控制地位施加不良影响

，

造成其高级管理人员

、

研发人员

、

技术人员等核

心人员的异常变动

；

(4)

从宜华木业招聘专业技术人员

、

销售人员

、

高级管理人员

。

4

、

本公司将督促本公司投资的企业

，

同受本承诺函的约束

。

刘绍喜

为杜绝出现同业竞争等损害宜华木业的利益及其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形

，

本人出具本承诺函

，

并对此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

1

、

在本人属于宜华木业的实际控制人或者持有宜华木业

5%

以上股份期间

，

本人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

形式

，

从事法律

、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章所规定的可能与宜华木业构成同业竞争的活动

。

本人今后如果不再是宜华木业的实际控制人

，

本人自该控股或者实际控制关系解除之日起五年内

，

仍

必须信守前款的承诺

。

2

、

本人从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如果属于宜华木业主营业务范围之内的

，

则本人将及时告知宜华木

业

，

并尽可能地协助宜华木业取得该商业机会

。

3

、

本人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任何可能影响宜华木业经营和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

包括

：

(1)

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客户资源阻碍或者限制宜华木业的独立发展

；

(2)

捏造

、

散布不利于宜华木业的消息

，

损害宜华木业的商誉

；

(3)

利用本人对宜华木业的控制地位施加不良影响

，

造成宜华木业高级管理人员

、

研发人员

、

技术人员

等核心人员的异常变动

；

(4)

从宜华木业招聘专业技术人员

、

销售人员

、

高级管理人员

。

4

、

本人将督促本人的配偶

、

成年子女及其配偶

，

子女配偶的父母

、

本人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

本人配偶

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

，

以及本人投资的企业

，

同受本承诺函的约束

。

承诺时间：2010年3月15日；

承诺期限:� 2010年3月15日至长期；

履行情况：经核查，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

五、其他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公告之日，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

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4-011

债券代码：

122100

债券简称：

11

华仪债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的规定及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通知的要求，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 截至目前，公司及相关主体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

引要求的承诺或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现就公司及相关主体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2006年重大资产重组中土地补偿的承诺

本公司原拥有的苏州市古城区西大营门57号地块土地使用权被苏州市政府根据 “退

城进区”政策依法收回，为保证流通股东在未来处置公司该地块土地产生收益时利益不受

到侵害。 公司与控股股东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集团” ）于2006年11月

24日签订了《关于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二）》，根据该协议，华仪集团承诺：将在资

产置换时预先向公司支付人民币6,000万元的土地补偿净收益，如果未来土地补偿净额超

过6,000万元，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将在审计机构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后的10日内，以现

金补足差额；如土地补偿净额小于6,000万元，则公司无需向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支付

差额。

承诺出具日：2006年11月24日

承诺期限：预先支付人民币6,000万元的土地补偿净收益的承诺期限为资产置换交割

日； 未来土地补偿款差额补足的承诺期限为审计机构出具该地块专项审计报告后的10日

内。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本公司

与华仪集团已于2006年12月31日对上述置入和置出资产进行移交， 华仪集团已通过置入

置出资产差价冲抵的方式预付公司6,000万元的土地补偿款。 根据公司与华仪集团、苏州

苏福马机械有限公司（原名：苏州中福马机械有限公司）于2006年11月24日签订的《土地

收益权和费用支出主体的确认协议》，苏州苏福马机械有限公司为上述土地收益权和费用

支出的主体，并在苏州苏福马机械有限公司进行结算。 根据公司与苏州苏福马机械有限公

司的沟通及其2014年2月10日出具的 《关于苏州市古城区西大营门57号相关事宜的复

函》，该地块目前进展情况如下：该地块总面积98422.8平方米，其中：约39950平方米已于

重大资产重组前（2005年10月11日）完成拍卖，拍卖土地面积42051.4平方米（含中国福

马林业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土地），成交价24,500万元（含中国福马林业机械集团有限

公司部分土地成交价）；33065.5平方米于2011年1月7日完成拍卖，拍卖土地面积48859平

方米（含机床电器厂部分土地），成交价74,000万元（含机床电器厂部分土地成交价）；剩

余拍卖地块红线之外土地由政府收回，收购协议已签订，且该地块居民搬迁补偿问题已于

2013年底协调完成。 截至目前，该地块部分补偿事项的分割及结算尚未进行，尚未进入结

算阶段。 在上述地块的拍卖全部完成并收到政府结算返还的土地补偿款后，由公司聘请的

审计机构专项审计确定该地块的土地补偿款净额（该净额为：土地收益主体自2006年5月

1日起收到政府返还的土地补偿款减去上述基准日后核销的相关资产和费用成本、税费支

出等后的金额。减项包括<但不限于>房产、其他尚未支付的搬迁费、该地块房产注销费、安

置职工费用支出、其他土地使用权人的土地补偿款支付、该地块借款利息支出、因搬迁调

整产品结构处置资产的损失核销、土地补偿费所得税）。 公司将继续跟踪并及时披露上述

地块处置的进展情况。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保证公司在收购、资产置换及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避免与公司形成同业竞争，华仪

集团及实际控制人陈道荣先生承诺：

1、在华仪集团与上市公司资产置换完成后，承诺人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存续期间，承

诺人不进行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的业务， 不开展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有利益冲突的经营活动；

2、承诺人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确保承诺人实际控制的其它公司、企业与其

他经济组织不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3、承诺人及其所控制的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与上市公

司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承诺人应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上市公司，在通知中所指

定的合理期间内，上市公司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承诺人放弃该商业机

会；如果上市公司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的答复，则被视为放弃该业务机会。

承诺出具日：2006年7月23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关于减少和规范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华仪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陈道荣先生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关

联交易事项承诺：

我方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股份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

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我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我方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公司向

我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在双方的关联交易上，严格遵循市场原则，尽量避免不必要的

关联交易发生， 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 应以双方协议规定的方式进行处

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避免损害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发生。

华仪集团与公司之间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发生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

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华仪集团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依法签订

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

承诺出具日：2006年7月23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承诺人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四、关于保持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证公司在收购、资产置换及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的独立运作，华仪集团及实际控

制人陈道荣先生承诺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与公司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

方面相互独立。

承诺出具日：2006年7月23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五、公司在201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的承诺

本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通过本计划行权购买标的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

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承诺出具日：2011年11月21日

承诺期限：在2011年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履行，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公司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4日

股票代码：

600727

股票简称：鲁北化工 编号：临

2014-013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0月14日发布《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3-021），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公司拟进行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3年10月15日起连续停牌30日。 公司于2013年11

月14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3-026），公司股票

自2013年11月14日起继续停牌30日。 2013年12月13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

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3-030）， 公司股票自2013年12月14日起继续停牌30日。

2014年1月12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4-002），

公司股票自2014年1月13日起继续停牌50日。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经基本确定，公司正在进行国资部门的逐级审批

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直至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确定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公

告后复牌。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072

证券简称：中船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07

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和相关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

公司承诺及履行》（中国证监会公告[2013]55号）及上海证监局《关于进一步

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和相关方承诺及履行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就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的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

现就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2008年8月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承诺公告》,其中，公司

原大股东———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江南集团” ） 承诺：

“自2011年4�月12日起三年内， 若中船股份二级市场价格低于30� 元／股，江

南集团承诺不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该部分股份（从公告之日起

因分红、 配股、 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 按相应因素调整该价

格）。 ”

2013年5月，江南集团将所持本公司34%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给公司实际

控制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 ）。 根据2013年4月17

日公司公告的《中船江南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内容要求，中船集团

将继续遵守江南集团作出的以上有条件减持承诺。

承诺时间：2008年8月7日

承诺期限：至2014年4月11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中船钢构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830

证券简称：香溢融通 公告编号：临

2014-007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公告[2013]55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以及宁波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甬证监

发[2014]1号）相关规定，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等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

况进行了认真自查。

经自查，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等相关主体不存

在不符合《监管指引》的承诺情形，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

人、股东、关联方等相关主体的各项承诺均已严格履行。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776 900941

股票简称：东方通信 东信

B

股 编号：临

2014-003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履行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及浙江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专项披露的通知》（浙证监上市字[2014]20号）的相关要求，公司对自身及

相关方的承诺事项和履行情况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有：2013年5月，公司承诺：公司未来不为激励对

象依股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权益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除以上承诺事项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和公司相关承诺均已履行，不存在不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要求的承诺，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编号：临

2014-01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及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和相关方承诺及

履行工作的通知》（沪证监公司字[2014]5号）的要求，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公司和相关方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自查，现将持续履行中的有关承诺专项披露如下：

一、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及承诺相关方没有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二、2014年2月14日，公司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复函》：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简称“中船集团” ）于2007年5月11日出具《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不

竞争承诺函》，该承诺处于持续履行中，不存在超期未履行的情况。中船集团将按照有关证券监管规定

规范履行。

三、《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不竞争承诺函》详见2007年9月25日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情况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890

股票简称：中房股份 编号：临

2014－009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公司于2014年1月17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因第一大股

东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第二大股东天津中维商贸有限公司正在

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1

月20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不超过30日。

目前，两大股东以及相关各方正在论证和协商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积极

推进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本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

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2月14日


